臺北市101年度國民小學生命教育教師研習實施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依據

（一）教育部生命教育中程計畫。
（二）教育部10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（三）臺北市10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（四）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四年發展計畫（98-101年度）。
（五）臺北市101年度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實施計畫。

二、目標

（一）規劃「美麗人生․生活美學」主題研習工作坊，推展生命教育相關議題，增進教育人員生命教育知能。
（二）透過教師研習、參訪、體驗等活動，引導教師對自我生命的覺察與省思，提昇教師實施生命教育的素養。
 (三) 藉由案例討論、資訊交流、經驗分享等活動，增進高關懷學生辨識與輔導知能提升，以防治校園自我傷害事件發生。
(四) 參訪桃園縣推動生命教育工作之典範機構，分享兩地生命教育之理念與實務，作為臺北市推動生命教育之參考。
（五）結合生態教育、環境保護等重要議題，規劃人文關懷與自然體驗活動，充實教
師實施生命教育的素養與內涵，以提升生命教育教學創新能力，開展學童多元
潛能，涵養生活美學知能，進而創造美麗人生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

五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國民小學生命教育推動工作小組

六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文山區實踐國民小學(校址：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一段4號)

             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(校址：臺北市士林區忠義街1號)

七、年度主題：美麗人生․生活美學
八、實施方式

（一）研習對象：
      1.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，預計錄取50名。        
      2.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。
（二）錄取原則：

  1.每校推薦報名以1名為原則（不含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成
    員），若因報名人數踴躍而超過預定人數時，則依完成報名薦派順序進行遴選。
  2.本次研習活動為擴大鼓勵教師參與，故前1.5天的專題講座課程部分，將擴
    增錄取為完成報名薦派順序前70名；外埠參訪部份則仍以完成報名薦派順序
    前50名為依據。
   3.錄取人員將於10年6月1日公佈於臺北市實踐國小網站最新消息，網址為
     http://www.zjps.tp.edu.tw。
（三）研習方式：包含專題演講、分組研討、觀察體驗、參訪活動等。
（四）報名方式：
    1.請於5月24日（四）前，逕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，並將報名表（附件）以傳真或郵寄電子檔至實踐國小輔導室，始完成報名程序。
    2.為使本研習發揮資源最大效益，並能提供公平機會嘉惠各校協助推動生命教育人員，請錄取者珍惜資源，錄取後若不克參加者，務請最遲於7月2日前電話通知承辦單位實踐國小輔導室（29360725＃150或151），以利候補人員參加。
    3.本案錄取並參與者，本局同意公假派代出席。
4.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成員，仍須上網完成報名手續。
（五）研習時間及地點： 
「美麗人生․生活美學」教師研習時間及地點
	日 期
	研 習 地 點
	聯 絡 人
	聯絡電話

	7/11、7/12（上午）
	文山區實踐國民小學
	陳茜茹主任
	29360725#150、0931-528-508

	7/12（下午）、7/13
	外埠參訪
（7/12住宿於桃園）
	翁德慶主任
	28329700#118、0922-948-997


九、研習課表
	時間

日期
	09：00 〜12：00
	12：00

▼
13：00 
	13：00〜16：00 

	
	課程內容
	講    座
	
	課程內容
	講    座

	7

月

11
日
(三)
	始業式

（8：50~9：00）
	教育局長官

陳綠萍顧問
留素芹校長

王博弘校長
	午

餐

休

息
	讓孩子活出生命色彩
	中央大學
神經科學
研究所

洪蘭 教授

	
	圓滿的人生智慧
	台北護理健康大學
吳庻深教授
	
	
	

	7

月
12
日
(四)

	1.作人生的CEO－
工作有效率，生活
有效益的心法
2.校園自我傷害之防治
	1111、泛亞人力銀行、高雄市家庭教育中心等特約講師
王中砥老師
	午

餐

休

息
	跨縣市交流
～生命教育特色學校～
參訪桃園縣忠貞國民小學
（晚住宿桃園縣）


	黃種斌校長

	7

月

13
日

(五)
	跨縣市交流

～生態教育～

尋幽探訪

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

	
	午

餐

休

息
	跨縣市交流

～生態教育～

拜訪大溪花海農場
	

	
	
	
	
	15：30

(
16：00
	省思與回饋
	教育局長官

陳綠萍顧問
留素芹校長

王博弘校長


十、研習時數：各工作坊全程參與者，本局同意核予18小時研習時數，若僅參加專題

   講座課程則同意核予9小時研習時數。

十一、經費：本研習經費由教育部（局）相關經費支應。

十二、獎勵：辦理本計畫人員，專案辦理敘獎。

十三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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